
111 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 

111 年 4月 22日公告 

111 年 7月 13 日修正公告 

壹、 前言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依經濟部「直轄市縣（市）

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辦理轄內一般住宅空調設

備清洗作業，透過專業人員深層清洗空調設備，降低冷氣耗能、減少室

內灰塵及病菌擴散積累，兼顧節能與防疫，並落實推廣節能省電之成效，

特訂定「111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 

貳、 補助對象 

居住於本市轄內自用一般住宅（非營業用電戶）。 

參、 本計畫用詞，定義如下： 

一、空調設備：窗型冷氣機、分離式冷氣機（含吊隱式、壁掛式）。 

二、空調設備清洗保養：包含清洗前空調功能測試、冷氣拆卸及清洗鰭

片、清洗後測試驗收等。 

肆、 申請補助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 111年 8月 31日止，補助期間屆滿前，如補助款（含

各補助項目總額度）用罄或經上級機關刪減預算時，本局得於申請期間

內提前公告終止補助與提前截止補助申請期間。 

伍、 補助項目、標準、額度 

一般住宅空調系統清洗維護包含分離式冷氣機、吊隱式室內機、窗

型冷氣室內機、室外機，每臺補助新臺幣 500元，每戶以申請 2臺為上

限，總補助金額 30萬元。 

陸、 申請流程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單位應檢具下列文件於空調設備清洗完畢後及申請期限內提



出申請： 

(一) 補助申請表：詳見（附件一）。 

(二) 清洗前、中、後照片（需檢附清洗內機鰭片之照片）。 

(三) 資格證明文件：申請單位符合資格之證明文件（參照本計畫

「貳、補助對象」規定）、電費單（若申請人與「用電戶名」非

同一人時，則需另行填寫用電戶同意書（附件二）或提供租賃

契約書影本）。 

(四) 設備清洗證明文件 

1.設備清洗之統一發票影本或收據影本，其上應載明清洗之數量

與品項（如：冷氣清洗）且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2.統一發票或收據之開立日期需於補助期間內。  

3.收據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其上須載明廠商或銷售商之

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姓名。 

(五) 撥付帳戶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檢附申請單位（人）之金

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且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六) 補助款領據：詳見（附件三）。 

柒、 審核作業及撥款方式 

一、每年度各補助項目申請單位（人）以汰換或建置地址得申請 1次為

限。 

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即通知申請人補正，補正次數以

2 次為限，每次補正日數不得超過 10 個日曆天；逾期或未補正者

本局得駁回其申請。 

三、撥款方式：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件，以電匯方式撥付（非臺灣

銀行、郵局匯款帳號須內扣手續費）至申請單位（人）為戶名之金



融機構帳戶。 

捌、 補助注意事項 

一、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不予補助： 

(一) 申請資格不符本計畫規範。  

(二) 申請日期超過補助期間。  

(三) 補助申請表未簽名或蓋章，或已超過補正、展延期限。 

(四) 未配合本局進行現場查驗或實地抽查，或經查證未確實執行清

洗作業。 

(五) 預算將用罄並經本局公告終止補助。 

(六) 同一補助申請案件已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七) 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

之一，申請者應切實遵守，所送資料若有違法作假等情事，將

依法處理；如經查得申請者有違反本作業規定事項或有虛偽買

賣、隱匿或偽造不實資料、同一申請案重複申請補助，得廢止

或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接受法律制裁。 

二、為辦理本作業補助事項，申請及獲核撥補助款者，視同了解以下事

項： 

(一) 同意本局為辦理本作業補助事項，於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

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密

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 為研析本補助政策成效，同意授權本局得向台電公司查閱獲補

助單位之電號用電資料。 

(三) 同意參加本局相關用電調查，俾利本局辦理用電追蹤輔導節電

成效分析及相關措施。 



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 



附件一 
 

111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 

申請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序號（審核單位填寫）：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繫補件) 行動電話：                   (聯繫補件) 

設備清洗地址：嘉義市    區       里 

通訊地址：□同上(公文寄送地址) 

住宅空調設備清洗保養申請內容 

設備 1 

類別 □分離式冷氣（請圈選：吊隱式/壁掛式）  □窗型冷氣 

品牌 

□國際 Panasonic  □大金 Daikin  □聲寶 Sampo  □樂金 LG   

□日立 Hitachi  □三洋 Sanyo  □東元 TECO  □東芝 Toshiba   

□夏普 Sharp  □大同 Tatung  □歌林 Kolin  □禾聯 Heran 

□其他_______________ （請於備註欄填寫品牌及型號） 

設備 2 

(僅申請 1臺無需

勾選) 

類別 □分離式冷氣(請圈選：吊隱式/壁掛式)  □窗型冷氣 

品牌 

□國際 Panasonic  □大金 Daikin  □聲寶 Sampo  □樂金 LG   

□日立 Hitachi  □三洋 Sanyo  □東元 TECO  □東芝 Toshiba   

□夏普 Sharp  □大同 Tatung  □歌林 Kolin  □禾聯 Heran 

□其他_______________ （請於備註欄填寫品牌及型號） 

申請補助金額                     元整 

※應附文件檢核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存摺影本 □補助款領據 □最近一期電費單影本 

□如申請人名稱與電費單用戶名不同，請檢附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影本 

□設備清洗之統一發票影本或收據影本 

申請人簽章： 

本人已確實詳閱並同意： 

1.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若申請文件有塗改處應加蓋申請人印章以為確認，且 

1.申請者應切實遵守，所送資料若有違法作假等情事，將依法處理；如經查得申請者有違反本作業規定事項或有虛偽買賣、 

1.隱匿或偽造不實資料、同一申請案重複申請補助，得廢止或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接受法律制裁。 

2.同意本局為辦理本作業補助事項，於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 

2.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為研析本補助政策成效，同意授權本局得向台電公司查閱獲補助單位之電號用電資料。 
 

本欄由環保局審核人員填寫 

※處理情形： 

□通過 

□未通過 

初核： 覆核： 

※未通過原因： 

※備註： 



附件一 
 

施(完)工證明 

*若檢附之照片大於表格尺寸可於背面黏貼並備註施工階段 

設備 1施工前 設備 1施工中 

(照片) 

(照片) 

*清洗中照片務必清晰可辨識 

（例：含清洗作業人員或使用機具之設備清

洗中照片） 

設備 1施工後  

(照片)  

設備 2施工前 設備 2施工中 

(照片) 

(照片) 

*清洗中照片務必清晰可辨識 

（例：含清洗作業人員或使用機具之設備清

洗中照片） 

設備 2施工後  

(照片)  



附件一 
 

111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 

證明文件黏貼表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請黏貼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或中華民國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影本須符合政府公告為民國 94 年 12月 21日以後換（新）發之身分證。 

*身分證影本務必清晰可辨識，並請裁切至適當大小後再黏貼。 

*檢附之影本文件均需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且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影本若以 A4大小呈現不須浮貼。 

存摺封面影印本黏貼處 

*存摺封面影本務必清晰可辨識，銀行名稱、分行別以及帳號。 

*電匯手續費將於補助款內扣（臺灣銀行及郵局免扣手續費）。 

*檢附之影本文件均需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且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影本若以 A4大小呈現不須浮貼。 

發票或收據影本黏貼處 

*設備清洗之統一發票影本或收據影本，其上應載明清洗之數量與品項（如：冷氣清洗）。 

*檢附之影本文件均需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且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影本若以 A4大小呈現不須浮貼。 



附件一 
 

 

電費單影本浮貼處 

*受補助地址最近一期台電公司電費單且用電種類需為非營業用電。 

*如申請人名稱與電費單用戶名不同，請填寫同意書（附件三）或檢附租賃契約影本。 

*檢附之影本文件均需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且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影本若以 A4大小呈現不須浮貼。 



  

 

附件二 

用電戶同意書 

本人               （用電戶名）座落於 

嘉義市    區       里                                     

之房屋，實際由「111 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申請者

（住戶）居住，雖該棟建物之用電戶名（台電公司電表用戶名）為本人，但

使用及相關衍生費用繳交均由住戶自行負擔，故本人同意住戶以該棟建物電

費單，參加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之 111 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

維護補助計畫，所得歸住戶所有。特此證明。 

用電戶名（台電公司電表用戶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111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申請人（住戶）：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111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 

補助款領據 

茲領到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度嘉義市一般住宅空調清洗維護補助計畫」

核發之補助經費新臺幣                          元整，特此領據為憑。 

（金額大寫，請用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此    致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領款人：                 印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嘉義市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領款方式 

                銀行，代碼        

             分行 

 帳號                                

 戶名                      

                郵局，代碼 700 

 局號                             

 帳號                               

 戶名                       

備註：使用台灣銀行、郵局帳戶免扣匯款手續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序號：                


